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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防治环境

污染，改善环境质量，规范和指导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的原则、组织体系和工作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办公厅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北京市倍思电子数据库工程公司。 

本标准经环境保护部 2018 年 1 月 2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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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物联网 标准化工作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的原则、组织体系和工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的管理与实施，以及指导环保物联网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33750-2017          物联网 标准化工作指南 

HJ 929- 2017           环保物联网 术语 

国环规科技〔2017〕1 号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HJ 929-201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验证 verification 

将某一活动、处理过程或产品与相应的要求或规范相比较。 

[GB/T 5271.8-2001，定义 08.06.01] 

3.2  

原型 prototype 

系统的最初的类型、形式或例子，它用作为系统的以后阶段或最后的完整的版本的模型。 

[GB/T 11457-2006，定义 2.1276] 

4 工作原则 

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应遵循下列工作原则： 

a) 继承性：建立科学合理的物联网环保领域应用标准框架，加强与已有的环境信息化标准体系

的融合，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环保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见附录 A 图 A.1； 

b) 实用性：优先制订急需的环保物联网标准，尤其是与环境保护应用直接相关的感知标准以及

行业应用标准。环保物联网已立项标准见附录 A 表 A.1； 

c) 规范性：加强管理，在组织协调、标准认证、宣贯培训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明确参与环保

物联网标准化工作各方的职责，以及相互之间的工作衔接关系，推动、促进和保障标准化工

作有序实施； 

d) 实效性：立足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注重标准编制中试验、验证工作，发挥标准

的引导作用，推动环境保护信息化工作。 

5 组织体系 

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的组织体系结构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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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组织体系 

a) 组织管理单位 

组织管理单位指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以及标准归口业务司，是环保物联网标准制修订主管部门

（单位），负责牵头组织开展环保物联网标准的制修订管理工作和监督项目管理工作，其职责遵循《国

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b) 技术支持单位 

技术支持单位指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负责协助组织管理单位监督项目管理工作，其职责

遵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要求。 

c)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是承担环保物联网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和实施的责任单位。项目承担单位负责组织

管理、督促项目负责人和原型研发单位进行标准原型验证、标准制修订及其他项目实施工作。在环保

物联网标准原型验证环节，审核项目负责人提交的标准框架、相关技术指标；在标准制修订工作环节，

按照标准制修订计划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其职责遵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第

十条的要求。 

d)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是标准制修订项目的实施主体。在环保物联网标准原型验证环节，项目负责人负责组

织标准编制组、原型研发单位根据标准试验原型提出标准框架、相关技术指标，形成标准草案，并在

标准开题论证后进行标准的原型验证工作；在标准制修订工作环节，按照标准制修订计划开展标准制

修订工作，其职责遵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 

e) 原型研发单位 

原型研发单位是支持标准原型验证的研发、测试、集成和部署的协作单位。在环保物联网标准原

型验证环节，承担标准试验原型的研发、测试、集成和部署工作，协助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形

成标准框架及相关技术指标，对标准草案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标准制修订工作环节，对标准各

阶段版本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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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要求 

6.1 总体要求 

环保物联网标准制修订工作应遵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环境保护

标准制订工作要求、GB/Z 33750-2017 中第 5 章规定的物联网标准化工作程序，同时应在标准草案稿

编制完成后增加环保物联网技术标准的原型验证环节。 

6.2 具体要求 

环保物联网标准化工作按《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分为标准开题论证阶段、征

求意见稿阶段、送审稿阶段、报批稿阶段共四个阶段。其中各阶段的标准化工作要求如下： 

a) 开题论证阶段：在《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规定的基础上，先形成标准草

案稿，同时增加标准原型验证环节；通过开发原型系统，验证环保物联网标准中规定的技术、

数据、功能、接口或产品的可行性，以及标准的应用效果，并根据验证结果对标准草案稿进

行修改完善。标准草案稿可在标准修改与标准原型验证平台的验证迭代过程中形成； 

b) 征求意见稿阶段：按《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c) 送审稿阶段：按《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d) 报批稿阶段：按《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环保物联网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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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保物联网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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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保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 

环保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由总体标准、应用标准、应用支撑标准、信息资源标准、网络标准、感

知标准、信息安全标准、管理与运行标准共八类组成，各类标准紧密联系，对环保物联网建设与应用

的各个环节起到规范指导作用。环保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见图 A.1。 

 
图A.1 环保物联网标准体系框架 

环保物联网已立项标准见表 A.1。 

表 A.1 环保物联网已立项标准 

序号 大类 小类 已立项标准 

一 总体标准   

1.1  框架 环保物联网 总体框架 

1.2  指南 环保物联网 标准化工作指南 

1.3  术语 环保物联网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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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大类 小类 已立项标准 

二 应用标准   

2.1  大气环境管理  

2.2  水环境管理  

2.3  土壤环境管理 

环保物联网 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监控系统

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导则 

环保物联网 危险化学品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

处理技术导则 

2.4  污染源管理  

2.5  生态保护管理  

2.6  环境监察执法  

2.7  核与辐射安全管理 
环保物联网 放射源监控系统采集、传输与处理

技术导则 

2.8  综合办公管理  

三 应用支撑标准   

3.1  接口规范  

3.2  服务标识  

3.3  服务质量  

四 信息资源标准   

4.1  数据模型  

4.2  数据内容  

4.3  数据交换格式  

4.4  对象标识  

4.5  数据质量  

五 网络标准   

5.1  网络技术  

5.2  网络管理  

六 感知标准   

6.1  通用感知设备 

环保物联网 感知设备技术规范 

环保物联网 感知设备位置编码规范 

环保物联网 接入设备技术规范 

6.2  大气环境感知设备  

6.3  水环境感知设备  

6.4  土壤环境感知设备  

6.5  海洋环境感知设备  

6.6  自然生态感知设备  

6.7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感知设备  

6.8  核与辐射感知设备  

6.9  污染治理设施控制设备  

6.10  噪声感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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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大类 小类 已立项标准 

七 信息安全标准   

7.1  安全管理  

7.2  安全技术  

八 管理与运行标准   

8.1  建设管理  

8.2  运行维护  

 

   

 




